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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南县水务局

按照会议安排，现将《桦南县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实施方案》（讨论稿），以下简称《方案》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文件背景
2024年，水利部、省水利厅、市水务局分别对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明确了应由县级农村供水工程专管机构负责全县农村供水工程监督管理，负责具体实施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同时，需制定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实施方案并报本地人民政府印发实施，全面提升农村供水服务和保障水平。
二、编制依据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的通知》《水利部关于加快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黑龙江省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黑龙江省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方案》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三、《方案》的主要内容
《方案》共四部分内容。分别为农村供水现状、主要目标、实施范围和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其中，第一部分，农村供水现状，主要明确了我县现有农村供水工程数量和我县农村供水模式。第二部分，主要目标，主要明确了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能使供水工程实现良性运行，供水对象得到优质供水服务，实现供水专业化管护全覆盖。第三部分，实施范围和重点任务，主要明确了我县县域统管模式为依托现有水务局和乡镇机构设置，设立县级服务站和乡镇农村供水专管机构，负责本县域内和各乡镇的农村供水统一管理。第四部分，保障措施，主要明确了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绩效考核、严格监督管理、加强宣传引导等内容。
目前，《方案》已通过司法部门合法性审查，并征求了相关单位意见，现提请会议讨论审议，如通过后，以县政府正式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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